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川 04生环处〔2025〕16号

我局于 2025年 7月 16日使用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监管系统检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当事人名称：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214509****** 

地址：米易县草场镇

：

你单位于 2025年 3月 6日提交 2024年度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已超过《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涉嫌违反了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

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

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

一年度的评估报告”之规定。

以上事实有如下主要证据证实：

证据一：1.调查期间你单位提供的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214509******）、



《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受托人执行院长（***）身份证复印件 1份，具体辐射

工作辅检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四川省核技术

利用单位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

估报告（2024年度）、辐射安全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放射工作人员证、放射医学技术中级资格证。

以上证据证明：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法定代表人为*

**，执行院长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因此本案适格主

体为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

以上证据证明：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未在 2025年 1月

31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违反了《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生产、销

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

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

之规定

证据二：1.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制作

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照片（图片）证据

1份；2.对你单位执行院长***的《询问笔录》1份，对你单

位辐射工作具体负责人***的《询问笔录》1份，国家核技

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截图。

。

我局于 2025年 10月 23日向你单位送达了不予行政处

罚告知书（川 04生环处〔2025〕16号），依法告知你单位



违法事实、理由，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和你单位依法享有

的陈述、申辩权利，你单位在 5个工作日的规定期限内，未

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辐射

安全许可证发证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规定时间

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的”之规定，综合考量你

单位已按规定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制度规范上墙，辐射工作

人员个人剂量计每季度送检，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辐射工作

场所的辐射环境监测和设备性能检测，按规定对辐射工作人

员进行辐射安全培训，落实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制度，且你单

位系二年内初次违法，已于 2025年 3月 6日在国家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提交 2024年度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状况年度评估报告，不存在主观故意，违法行为影响轻微。

你单位上述整改情况符合《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不

予、免予、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清单》中“免予处罚清单”

第二十六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

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在 3

个工作日内改正的”情形，我局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决定：

1.对你公司此次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2.对你公司进行批评教育。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

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我局依法对你进行教育，具体

内容如下：

1.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要切实履行自身环保主体

责任，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要求。

2.要及时通过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提交

报告。同时，要全面自查设备、防护设施隐患并整改，形

成档案留存。

3.要明确辐射安全管理专员，统筹日常管理与台账更

新，建立常态化报送提醒核查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再发生。

4.要加强单位职工培训，认真学习《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等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依法开展公益服务。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 11月 4

联系人：***

电 话：0812-3350183

地 址：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泰隆大厦东楼 10楼

邮政编码：617000

日


